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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银平台为代销机构、开通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一、新增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银平台为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代

销机构

根据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基金”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业银行"）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自2023年4月12日起通过兴业银行银银

平台接受所有投资者办理东吴基金旗下管理的部分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

务，具体包括：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东吴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1240

2. 东吴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2617

3.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5001

4. 东吴安鑫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153

5. 东吴智慧医疗量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2919/011948

6. 东吴优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5144/005145

7. 东吴双三角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5209/005210

8. 东吴悦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5573/005574

9. 东吴鼎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6026/014570

10. 东吴月月享30天持有期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15426/015427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全天24小时接受委托，每个交易日15：00以后的委托将会在下

一个交易日处理。

二、开通东吴基金旗下部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东吴基金决定自2023年4月12日起开通上述基金在兴

业银行银银平台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兴业银行银银平

台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兴业银行银银平台于约定扣款日

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一）适用投资者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投资证

券投资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二）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通过兴业银行银银平台交易系统，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

（三）办理方式

1．凡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投资者在兴业银行银银平台直接开户便可

进行东吴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已开立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可在兴业银行银银平台

的交易系统通过账户登记后，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

（四）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五）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兴业银行银银平台约定每期扣款（申购）金额，上述基金每期定投最低

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0元，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情况调高每期最低

申购金额，具体以销售机构相关规定为准。

三、开通东吴基金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东吴基金决定自2023年4月12日起同时在兴业银行银

银平台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一）、基金转换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已持有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产品的投资者。

（二）、基金转换受理时间

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本公司公

告暂停转换时除外）。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时间相同。

（三）、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转换业务具体业务规则请参照《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银平台

客户服务热线：95561

公司网址：https://f.cib.com.cn

2、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21-0588（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www.scfund.com.cn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前认真阅读我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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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时间为

2023年4月10日（星期一）下午15:00；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4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3年4月10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

1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中心区彩田路西京地大厦1008仁智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温志平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3日（星期一）；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99,125,4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01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计8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8,797,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2.62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328,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528,4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1.49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200,0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1.41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2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075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浙江天

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8,797,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7%； 反对3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2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97％；反对3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03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8,797,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7%； 反对3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2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97％；反对3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03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8,797,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7%； 反对3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2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97％；反对3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03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8,797,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7%； 反对3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2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97％；反对3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03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98,797,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7%； 反对3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2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97％；反对3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03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8,797,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7%； 反对3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2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97％；反对3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03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8,797,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7%； 反对3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2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97％；反对3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03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8,797,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7%； 反对3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2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97％；反对3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03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8,797,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7%； 反对3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2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97％；反对3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03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8,797,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7%； 反对3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2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97％；反对3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03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珂豪律师及董胜堂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浙江天册

（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09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2年5月10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通百纳数码新材料有

限公司、南通纳尔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丰城纳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资子公

司” ）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

机构销售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存款类产品以及国债逆回购等产品，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2022年5月10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近日，公司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一）2023年4月7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500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

司添利23JG3170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添利23JG3170期（3个月早鸟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

3、产品期限：90天

4、预期年化收益率：1.3%-3.0%

5、产品收益计算日：2023年4月10日

6、产品到期日：2023年7月10日

7、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1,500万元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9、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分析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在保证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以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增加公司收益，降低财务成本。

（二）存在的风险分析及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金融市场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合

理规划和调整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的购买。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 公司相关部门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选择合适的现金管理投资产

品。

（2） 公司相关部门建立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台账， 根据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展情

况，及时调整闲置募集资金管理投资产品期限，跟踪分析收益，及时发现评估可能存在的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部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有权对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检

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

购买及损益情况。

3、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或存

款类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

行的，不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不会

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增

加公司的投资收益，减少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财务成本。

三、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交易对

手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金额（万

元）

起息日

期

到期日

预期年

化收益

投资收益

（元）

公告编号

1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566期（3个

月看涨网点专属）

保 本 浮

动益

5,000

2022 年

5 月 20

日

2022年8

月19日

1.35%

-3.2%

375,000

2022-04

4

2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766期（3个

月早鸟款）

保 本 浮

动益

7,000

2022 年

9月5日

2022 年

12月5日

1.40%

-3.2%

525,000

2022-07

9

3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925期（3个

月网点专属B款）

保 本 浮

动益

6,400

2022 年

12 月 7

日

2023年3

月7日

1.30%

-2.9%

432,000

2022-09

1

4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3JG3106期（1个

月网点专属B款）

保 本 浮

动益

1,400

2023 年

3 月 10

日

2023年4

月10日

1.30%

-2.

95%

32,083.33

2023-00

4

5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添利

23JG5372期

保 本 浮

动益

2,000

2023 年

3 月 10

日

2023年4

月10日

0.1%

-3.7%

61,666.66

2023-00

5

四、备查文件

1、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合同1份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893

证券简称：京能热力 公告编号：

2023-029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暨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名称由“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

限公司” ，该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公司证券简称由“华通热力” 变更为“京能热力” ，启用时间为2023年4月11日（星

期二）；公司证券代码“002893”保持不变。

一、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情况说明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3月17日和

2023年4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8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近日，公司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主要内容如下：

1、名称：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45461928Y

3、法定代表人：付强

4、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成立日期：2002年12月12日

6、注册资本：20,280万人民币

7、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6号三区4号楼5层01室

8、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热力供应；施工总承包；维修办

公设备；销售锅炉、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空调制冷设备。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公司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同意公司证券简称自2023年4月11日起由“华通热

力”变更为“京能热力” ，公司证券代码“002893”保持不变。

二、变更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中文名称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HuaYuanYiTong�Thermal�Technology�Co.

,�Ltd.

Beijing� Jingneng� Thermal� Co.,

Ltd.

证券简称 华通热力 京能热力

英文简称 HuatongThermal Jingneng�Thermal

三、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变更原因说明

2022年7月，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实现融合发展，强化

品牌效应，根据公司未来战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进行上述变更。

公司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及证券简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此次变更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根本利

益，与公司实际情况与未来发展战略相匹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事项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自2023年4

月11日起，公司证券简称由“华通热力” 变更为“京能热力” ，公司证券代码“002893” 保

持不变。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893

证券简称：京能热力 公告编号：

2023-030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

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051号），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

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将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同相关中介机构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审核问询函的

回复，回复内容将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

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

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1日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长龙”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主持了北方长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摇号

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３８６２

，

８８６２

末“

５

”位数

４４８３５

末“

６

”位数

７８０３６９

，

１８０３６９

，

３８０３６９

，

５８０３６９

，

９８０３６９

，

８１１６２１

，

０６１６２１

，

３１１６２１

，

５６１６２１

末“

７

”位数

７２９５７７０

，

２２９５７７０

，

４７９５７７０

，

９７９５７７０

末“

８

”位数

０８２５６７６０

，

５６４２６８１７

，

２８５３００２４

，

１２３９３９２７

，

４５４０７７１７

，

３３４０３６０６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北方长龙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６

，

４９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北方

长龙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长龙”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４６０

号）。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５０．０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

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８５．００

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５．５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８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７５４．２１８６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２０．００％

（

３４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７５．５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２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１９４６１７４８％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５５６．６０２７３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

５０．００

元

／

股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

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

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

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

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

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０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０５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３

〕

１００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３

年修

订）》（深证上〔

２０２３

〕

１１０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９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７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２１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０６９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

，

１１５

，

６３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

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万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９３８

，

５５０ ６２．２２％ ６１３．８６１４ ７０．１２％ ０．０３１６６８００％

Ｂ

类投资者

１

，

１７７

，

０８０ ３７．７８％ ２６１．６３８６ ２９．８８％ ０．０２２２３７４７％

总计

３

，

１１５

，

６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５．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初步配售没有产生零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２

号

６１８

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６６３３６５９６

、

０２０－６６３３６５９７

发行人：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曙高科” 、“发行人” 或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421 号文同意注册。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

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证网， 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

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4,143.2253 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0%；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 26.66 元 / 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员工通过华泰华曙高科家园 1号科创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认购本次公开发行新股。前述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6.20%，即

256.9767 万股，参与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68,509,988.22 元。 华泰华曙高

科家园 1号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

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参与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 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4.00%，即

165.7290 万股，获配金额为 44,183,351.40 元。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

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 24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0.19 元（按照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17 元（按照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154.83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6.43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86 元（按照 2022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4.14元（按 2022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开立科创板股票交易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购买者除外）；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处理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110,458.39 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8,124.95 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一展 联系电话 0731-88125688

保荐人（主承销商）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50936115、

021-50937270

发行人：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11

日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